关于《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燃气行业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按区政府领导要求，我局代取政府起草《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征询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电子邮件：jsj_cjk@nanhai.gov.cn
2.电话：0757-86321979
3.通信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一号建设局610，邮编：528000，并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16年1月22日

附件：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征询意见稿）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月15日
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燃气行业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佛山市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城镇燃气属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所涉及管理的部门多，管理职责交叉，容易出现管理漏洞。同时，城镇燃气的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危害性大，影响严重。因此，各镇街、各部门、各燃气经营企业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城镇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创新管理，强化措施，严格责任，狠抓落实，共同构建“企业负责、政府监管、社会支持、齐抓共管”的燃气安全管理体制，确保我区城镇燃气安全运行, 促进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二、规范企业行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城镇燃气及燃气设施的经营、储存、运输、充装、使用和检验等单位（以下简称“城镇燃气单位”）是城镇燃气安全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是企业燃气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企业燃气安全负全面责任。城镇燃气单位必须按要求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并组织实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确保安全投入，制定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城镇燃气单位应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
城镇燃气单位还应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做好安全宣传、公益关怀等工作，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三、进一步明确职能，落实责任，依法做好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政府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燃气管理工作，根据各自职能，研究制定措施，落实相关燃气安全管理职责，确保管理到位，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负责指导、监督燃气行业开展燃气安全日常巡查、管理工作；配合相关执法部门对燃气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负责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负责对各镇（街道）燃气依法管理进行指导监督；牵头组织对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燃气管理的相关信息；负责组织制定区级燃气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对燃气经营企业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和演练进行指导和监督；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参与燃气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督促、指导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落实施工范围内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工程施工对燃气设施的破坏；指导、监督燃气行业开展安全培训和燃气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城管）负责对各镇（街道）城管分局燃气执法进行指导监督；负责在职权范围内依法查处违反相关燃气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对规划区域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构）筑物依法查处。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国土）应优先保障燃气设施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依法查处。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规划）负责在城乡规划中衔接燃气发展规划和燃气设施建设专项规划；负责对区内的燃气工程以及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进行规划管理；配合具备相应权限的执法部门对未按照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未预留燃气设施配套建设用地或者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改变建设用地用途的行为进行查处，及时作出规划技术认定；依法对未取得规划许可的燃气工程和影响燃气安全的违法违章建（构）筑物进行认定，配合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水务）负责督促、指导水务工程施工各方责任主体落实施工范围内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工程施工对燃气设施的破坏。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对燃气经营活动进行安全监督检查；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工作；配合区住建部门对各镇（街道）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根据区人民政府授权，牵头组织燃气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负责对燃气市场有证无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对工商业用户的燃气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加入已取得许可的燃气经营企业而继续经营瓶装燃气的个体工商户依法予以取缔。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对违反气瓶安全监察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对燃气及其压力管道、压力容器（包括运输工具的移动式压力容器）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对非市政燃气管网公用管道的燃气压力管道、压力容器（包括运输工具的移动式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进行监督管理和依法查处；负责组织非市政燃气管网公用管道的燃气压力管道、压力容器（包括运输工具的移动式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相关工作；负责查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充装劣质燃气的违法行为；负责查处使用不合格、未按规定检定的计量器具的行为；负责查处燃气充装短斤缺两行为；负责对燃气充装单位充装行为，对燃气充装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进行监督管理。
区交通运输局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实施行政许可，核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配发燃气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对道路燃气运输从业人员进行资格认定；按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一岗双责”机制实施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对违反规定的燃气运输车辆及时进行安全处置，对道路燃气运输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协调、督促交通工程施工各方责任主体落实施工范围内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工程施工对燃气设施的破坏；负责燃气公交车、燃气出租车等燃气车辆营运的运输监管。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负责对在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处罚；依照有关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对盗用、损坏燃气及其设施的行为进行处罚，配合对无证照燃气经营点进行取缔；依法查处拒不接受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等妨碍行政执法的行为，严厉打击暴力抗法危及执法人员安全的单位和个人；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燃气运输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道路和时间；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燃气在灾害性天气条件下的道路临时禁运公告。
佛山市公安消防支队南海区大队负责燃气工程的消防行政审批（含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负责对燃气经营场所和设施进行消防监督检查、负责对燃气使用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使用单位进行查处；协助区燃气管理部门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燃气事故进行抢险救援应急处置。
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负责将餐饮场所用气安全纳入餐饮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范围进行监督检查，督促餐饮服务企业规范配备和使用燃气设施。
区环境保护局负责对燃气生产、储存建设项目报批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审批并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燃气生产、储存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并进行监督管理。
南海海事处负责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安全监管。
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区属国有燃气经营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进行管理；负责督促指导区属国有燃气经营企业相关建设工程的推进；对下属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区气象局负责燃气经营、储存建设项目的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并进行监督管理。
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安全管理工作。
（二）建立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区长担任组长，分管燃气区领导担任常务副组长，其他区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区住建、安监、国土、规划、城管、水务、消防、工商、质监、交通、公安局、食药监、环保、海事、气象、公资办、法制办等部门和各镇街的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住建部门，由住建部门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区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工作，定期分析全区燃气安全形势，通报燃气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研究确定城镇燃气安全监管推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组织推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协调指导各镇街、各部门做好城镇燃气安全工作等。
（三）建立健全镇街燃气管理体系，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各镇街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落实新《安全生产法》的具体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做好辖区内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
1.明确镇街部门分工和职责。
镇街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负责牵头组织对辖区内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燃气管理的相关信息；负责组织制定镇街级燃气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对燃气经营企业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和演练进行指导和监督；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参与燃气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督促、指导辖区内建设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落实施工范围内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工程施工对燃气设施的破坏；指导、监督燃气行业开展安全培训和燃气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
各镇街其他相关部门参照与区里相对应部门的职责分工执行，具体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各地实际作出界定，并报区政府备案。
2.对应成立镇街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各镇街应建立以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为组长、分管燃气工作的镇领导为常务副组长、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为副组长、镇街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街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
3.强化管理机构建设。
各镇街政府应督促镇街各相关部门积极建立健全部门内的燃气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层级管理机制和负责人，责任分解到人。
4.落实经费、配备专业人员和设备等。各镇街应落实燃气安全管理的工作经费、设备和人员配备，镇街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至少应配备1名燃气专业人员负责实际燃气管理工作。
（四）部门镇街相互联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1.燃气事故容易造成10人甚至数十人以上的伤亡事故，区安委会应将其隐患的排查和整治纳入日常联合检查的必检项目，做到常抓不懈。
2. 各部门各镇街应加强对燃气安全的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严格执法、严格处罚，做到有案必查、有违必罚。
3. 建立转办督办制度，各部门以及各镇街在日常管理中发现不属于自身职责处理范畴的事项，应实行转办并留档备查；涉及安全的重要事项，应实行挂牌督办和跟踪闭环。
4.各镇街、各部门应将燃气安全管理的巡查纳入社会网格化治理的重要内容，设立专门事项，建立清单，联动管理。
四、多措并举，多方参与，实现社会监督支持良好局面
（一）关口前移，建立城镇燃气安全举报投诉机制。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当建立面向全社会的燃气安全举报投诉制度，充分利用微信、网络、电话等多种媒体手段，畅通公开举报投诉渠道，建立受理机制，及时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上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重心下移，建立社区（村居）共管协管机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着力构建燃气安全区域管理体系。各镇街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社区（村居）的燃气安全职责和工作任务，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要提高责任意识，树立安全发展的意识，积极配合支持燃气安全管理工作。 
（三）营造氛围，全面做好城镇燃气安全宣传工作。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城镇燃气单位要加大城镇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增加全社会的燃气安全意识，提高防范燃气事故的能力。新闻媒体要开展经常性燃气安全公益宣传活动，努力营造依法建设、依法经营、规范使用、自觉维护城镇燃气设施安全的良好氛围。
五、其他
本意见未提及的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其他事项，按《佛山市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办法》（佛府办【2014】47号）执行。

